附件（一）
                                                              
技术要求：
    1、在维保期内负责自然损耗以及所有使用中出现的故障的维修。出现故障后立即返厂维修，让设备的使用率最大化。
   ★2、维修过程中必须提供正规渠道同型号的备品（备品来源可追溯）供科室使用，以减少在维修过程中无设备使用而造成的损失，如提供的为非正规渠道同型号备品影响科室工作开展及造成损失的，院方有权废出合同并扣除维保款项追加相应赔偿责任。
    3、提供全年工作时间400免费服务热线电话，有技术工程师提供远程在线技术咨询和维修诊断以及应用方案支持。
    4、指定一名工程师专门负责院方的内镜维护培训工作，并随时响应，保证随时到达现场。
    5、定期为参保设备提供巡回、点检，并提供点检单给院方备档。
★6、由于电子内窥镜的诊疗特殊性，在诊疗过程中电子内窥镜需通过自然腔道进入人体进行诊疗，因此对电子内窥镜系统的性能及电气安全要求极高，为保证有较好的诊疗体验，降低诊疗风险，维修所使用的零配件必须采用原厂可追溯的同品牌同型号零配件（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海关报关证明及原厂零配件追溯证明），以保证维修后的电子内窥镜性能达到新品标准。防止不匹配零配件及非正规来源零配件引发的医疗风险。
★7、电子内窥镜是诊疗消化及呼吸系统疾病的特殊医疗设备，诊疗时需保证优良的操作性能及电气安全，需提供3名制造商认证合格的工程师资质及市场维护人员的维修培训合格证书。并在有效期内。
8、维保周期结束前一个月，经使用科室及相关职能部门对服务商维保服务评定为优良的，在下一年度方可作为续签。总周期不超过三年。（评定表见附件(三））
★9、如医用内窥镜工作站涉及搬迁需提供人员及技术服务支持。
（带★的内容，为必须满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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